


附件5：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港口安全专项整治方案
为切实提升此次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整治质效，加强港口企业现场安全管理，根据《2016年全省港口危险货物安全检查专项行动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借长江干线非法码头专项整治契机，针对我市境内长江干线及支流经营性港口码头开展此次港口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我市港口企业资质的全面清理，进一步落实港口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监管机制，规范港口经营行为，严格港口操作规程，强化港口装卸设施设备及工作人员的管理，践行“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积极推动“平安港口”创建，有效确保我市港口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二、整治内容
（一）要求辖区港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二）要求各地港航管理部门严把资质审核关，对辖区经营资质维管不善，资质条件不满足法规要求的企业，严格落实整改。
（三）要求各地港航管理部门进一步规范港口操作流程和规程，并加强对作业现场的监管。
（四）要求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加强对涉及危化作业的港口码头和大型客运港站的安全监管。
（五）要求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全面清查辖区港口码头特种作业设备。
三、整治措施
（一）严格落实辖区港口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各港口企业法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负主要责任；企业应配齐安全生产专职工作人员，保障港口安全生产管理经费，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应认真履行对辖区港口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并定期对辖区港口企业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二）立即启动对辖区范围内经营性港口码头的资质核查工作。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应按照《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港口经营人资质条件要求，结合我市长江干线及支流非法码头治理工作进展，区分治理对象分类处置情况，对辖区经营资质维管不善，资质条件不满足法规要求的港口企业严格落实整改。特别是对纳入“规范一批”“提升一批”范围的码头，要及时结合上级具体规范政策、措施及要求，要加强督导力度，严格按工作治理工作时限要求，完善办理资质手续。对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无法达到港口经营资质条件要求，上报市局吊销《港口经营许可证》，同时通过核查工作的开展，各地须建立和完善辖区港口码头经营人经营资质档案。
（三）加强操作规程与操作监管。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辖区码头作业的现场监管，针对码头装卸、仓（堆、罐）储作业不规范的，逐一督导码头业主结合核定作业货种科学选取装卸、存储工艺，制定安全作业流程和规程，合理划分码头功能区域、设置进出通道，明确安全标识，加强仓（堆、罐）储区监管，严格控制仓（堆、罐）区面（容）积，储量，堆高，存储间距，强化装卸、存储安全环保及应急措施，督促港口企业按港口安全设施目录要求健全港口码头安全设施，并严格管理。
（四）强化危化港口现场作业监管。一是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应对辖区危化作业申报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总结，突出强化作业现场监管要求，查摆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细化监管措施，健全完善本级港口危化作业申报制度；二是进一步严密监管工作流程，加强与海事等部门的危货作业监管工作沟通协调，明确职责边界，加强工作配合，确保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安全监管无缝对接，不留死角；三是要严格执法，对港口危化作业要坚决遵循“不申报不作业、不批准不作业、不安全不作业”的原则，坚决打击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瞒报、谎报现象，对未执行作业申报或执行不到位的，要坚决查处，责令整改，明确港口经营人的责任和义务，严令港口经营人不得为不具备经营资格、超范围经营以及存在有安全隐患的船舶提供装卸作业服务。
（五）全面清查港口码头特种作业设备。各地港航管理部门要对辖区港口码头特种作业设备，进行全面清理，登记造册，建档管理，对未依法落实定期检验及定期检验不合格，责令停止使用，立即整改。市局提请市交通运输局加强与市质监局及相关检验机构的工作协调，集中开展港口特种设备检验工作，适时组织开展全市港口作业特种设备专项整治行动。
四、整治时间
2016年6月10日至9月10日
五、工作要求
（一）联合执法，形成合力
港口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由市港航局统筹，各地港航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结合港口非法码头整治要求，加强与海事、水利等部门的配合，形成联合执法机制，确保安全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二）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为全面提升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质效，成立以市局副局长李中华为组长，胡朝晖、芦晓明、杨旭同志为成员的港口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指导、综合协调、检查督办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局安全监督科。各单位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责任部门，完善工作机制，细化任务分工，建立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三）依法整治，严格追责
在港口码头安全专项整治过程中，要求各地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尤其在资质保持等方面要严格把关，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实施处罚，并结合检查、暗访等多种形式，对整改不积极、不落实的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加强工作督办。
（四）周密部署，强化措施
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强化责任。要深入查找辖区港口码头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找准原因，列出清单，各个击破，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五）总结提升，加强宣传
清理整治期间，各责任单位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加大对港口码头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同时，应及时对整治行动进行总结和交流，每一阶段就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形成小结并报市局备案。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积极研究解决方法，对取得的成绩要不断巩固，不断提高港口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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